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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锅炉安全监察，防止和减少生产

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等

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第二条 县级以上

地方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锅炉的安

全监察工作。对学校、幼儿园、医院以及车站、客运码头、

商场、宾馆、浴室、文化体育场馆、展览馆、公园等公众聚

集场所的锅炉，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实施重点安

全监察。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督促质量

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行锅炉安全监察职责，及时协

调、解决安全监察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乡（镇）人民政府应

当按照治理权限，对本行政区域内锅炉安全进行监督检查，

及时制止违法生产、使用锅炉的行为，并向质量技术监督行

政主管部门报告。第四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

区域内存在锅炉安全事故隐患或者违法生产、使用锅炉的行

为，应当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

门报告。第五条 锅炉的生产（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

维修）应当符合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用油桶或者其他容器改装、用劣质材料

卷制焊接或者制造简陋锅炉，不得将报废锅炉翻新。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销售、使用简陋锅炉、翻新的报废锅炉。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常压锅炉承压使用或者通过改变锅炉结构



和安装系统管路、阀门等方式，将常压锅炉改装成承压锅炉

。第六条 锅炉房的设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锅炉安全技术规范

的要求。锅炉房不得聚集多人或者与聚集多人的房间相毗邻

，并与疏散通道保持安全距离。对已建成的不符合安全要求

的锅炉房，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采取措施，消除危

害。第七条 从事锅炉安装、改造、维修的施工单位，应当在

施工前将拟进行的锅炉安装、改造、维修情况书面告知所在

地设区的市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并附锅炉房平面位

置图等材料，告知后方可施工。安装、改造、维修过程中，

对锅炉房位置进行变更的，应当书面告知所在地设区的市质

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第八条 锅炉使用单位应当严格执

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本规定，保证锅炉的安全使

用。第九条 锅炉投入使用前，使用单位应当查验锅炉是否附

有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技术文件、产品质量合格证实、安装

及使用维修说明、监督检验证实等文件，并按照规定向所在

地设区的市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第十条 锅炉使

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锅炉安全治理制度。锅炉安全治理制度

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锅炉安全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

（二）锅炉及其辅机的操作规程；（三）锅炉安全巡回检查

制度；（四）锅炉及其附属设备、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

、测量调控装置、有关仪器仪表的维护保养以及定期检验、

校验、检修制度；（五）锅炉安全技术档案治理制度；（六

）锅炉交接班、水处理、运行及化验制度。第十一条 锅炉使

用单位应当根据需要设置安全治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治理人

员。安全治理机构或者安全治理人员的主要职责是：（一）

对锅炉安全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定期检查；（



二）对锅炉及其附属设备、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

调控装置、有关仪器仪表的维护保养以及定期检验、校验、

检修等进行督促、检查；（三）对锅炉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

查，发现问题立即处理；情况紧急时，可以决定停止使用锅

炉，并立即报告本单位有关负责人；（四）组织开展对锅炉

作业人员的技术培训和安全教育；（五）向所在地质量技术

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本单位锅炉使用治理情况。第十二条 

锅炉作业人员及其安全治理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人员证

书，方可从事相应的作业或者安全治理工作。第十三条 质量

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锅炉安全监察举报制度，公

布举报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受理对锅炉安全事故

隐患或者违法生产、使用锅炉行为的举报。任何单位或者个

人对锅炉安全事故隐患或者违法生产、使用锅炉的行为，均

有权向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举报。质量技术监督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为举报者保密，并依法及时调查处理。第十四

条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举报或者取得的涉嫌违法

证据，对有证据表明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或者有其他

严重事故隐患的锅炉或者其主要部件，有权予以查封或者扣

押。前款所称严重事故隐患是指：（一）使用非法生产的锅

炉的；（二）超过锅炉的规定参数范围使用的；（三）锅炉

缺少安全附件、安全装置或者安全附件、安全装置失灵而继

续使用的；（四）使用应当予以报废或者经检验检测为不合

格锅炉的；（五）使用有明显故障的锅炉的；（六）锅炉发

生安全事故不予报告，仍继续使用的。第十五条 质量技术监

督行政主管部门的安全监察人员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应当



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执行查封、扣押措施时，应当通知被

执行单位负责人到场，对查封、扣押的锅炉或者其主要部件

应当清点、登记，并在15日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因案情复

杂等情况，需要延长查封、扣押期限的，应当报上一级质量

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第十六条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

管部门实施安全监察时，应当有2名以上安全监察人员参加，

并出示有效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证件。被检查单位和个

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第十七条 质量技术监督

、安全生产监督治理、工商行政治理、公安消防等部门应当

建立有关锅炉生产、销售、使用的执法监督信息沟通制度，

互相通报有关锅炉生产、销售、使用的执法监督信息。第十

八条 省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用公告、

新闻发布会等方式，定期向社会公布本省行政区域内锅炉安

全状况。第十九条 锅炉发生事故，事故发生单位应当迅速采

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立即报告事故发生地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治理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行政

主管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治理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

部门接到锅炉安全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组织事故抢救，并

按照事故等级和分类，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调查处理。

第二十条 生产简陋锅炉或者翻新报废锅炉的，由质量技术监

督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有

关规定处理。销售简陋锅炉或者翻新的报废锅炉的，由工商

行政治理部门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

定处理。使用简陋锅炉或者翻新的报废锅炉的，由质量技术



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监督使用者拆除、销毁，并处以1万元以

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二十一条 将常压锅炉承压使用，或

者通过改变锅炉结构和安装系统管路、阀门等方式将常压锅

炉改装成承压锅炉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并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

规定，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十三条 质量技术监督行

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治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发现违法生

产、销售、使用锅炉的行为不予查处，或者发现在用的锅炉

存在严重事故隐患，不立即处理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是：（一

）锅炉是指利用各种燃料、电或者其他能源，将所盛装的液

体加热到一定的参数，并承载一定压力的密闭设备，其范围

规定为容积大于或者等于30L的承压蒸汽锅炉；出口水压大于

或者等于0．1MPa（表压），且额定功率大于或者等于0

．1MW的承压热水锅炉；有机热载体锅炉。（二）简陋锅炉

是指不按照国家标准设计、不采用标准材质或者不按照规定

工艺制造的产生蒸汽或者热水的承压设备。（三）常压锅炉

是指锅炉本体或者用连通管与大气相通，在任何情况下锅炉

本体顶部表压为零的锅炉。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2007年10月1

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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